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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繁星推薦重要日程草案 ( 節 錄 1 )

日 期 項 目

110.08.31 (一) 公告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之校系(不含新增及公費生校系)

110.10.25 (一) 公告參加術科考試校系、公告校系參採之學測科目

110.11.05 (五) 網路簡章公告 [ 110.12.01 (三) 發售 ]

110.11.10 (三) 至 11.12 (五) 
辦理高中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試務相關作業宣導、繁星推薦

「成績上傳作業軟體」說明會

111.01.11(二) 至 01.12(三) 中度或重度聽障生免檢定英聽資格申請及寄送證明文件

111.01.24 (一) 下午2時 公告免檢定英聽資格審查結果

111.02.09 (三) 至 02.10 (四) 推薦學校將在校學業成績資料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

111.02.24 (四) 至 02.25 (五) 辦理高中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報名作業系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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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11.03.02 (三) 、03.03 (四)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知單、術科考試成績通知單

111.03.08 (二) 上午9時起 報名學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

111.03.15 (二) 至 03.16 (三) 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及報名

111.03.22 (二) 上午9時
公告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名單及提供檔案下載
公告第八類學群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11.03.22 (二) 至 03.24 (四) 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111.05.19(四) 至 06.05(日) 第八類學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面試)

111.06.08 (三) 上午9時 甄選委員會公告第八類學群錄取名單

111.06.15 (三) 至 06.18 (六)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111學年度繁星推薦重要日程草案 ( 節 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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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星 推 薦 成 績 採 計
範 圍 及 科 目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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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採計範圍及科目調整

採計科目

依據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大學招生委員會聯

合會108年10月03日招聯字第1080000344號函辦理。

成 績 範 圍

「學業成績總平均」、

「國語文」、「英語文」之

計算範圍擴大至第五學期成績。

必 修 單 科 學 業 成 績

採計科目，新增「生活科技」

、 「 資 訊 科 技 」 兩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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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採計範圍及科目調整(續)

調整後，各必修單科學業成績範圍如下表：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語文
高一國語文、高二國語文、

高三上國語文

地球

科學

高一地球科學、高二

地球科學
音樂 高一音樂、高二音樂

英語文
高一英語文、高二英語文、

高三上英語文
歷史 高一歷史、高二歷史 美術 高一美術、高二美術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 地理 高一地理、高二地理 舞蹈 高一舞蹈、高二舞蹈

物理 高一物理、高二物理
公民與

社會

高一公民與社會、高

二公民與社會
體育 高一體育、高二體育

化學 高一化學、高二化學
生活

科技

高一生活科技、高二

生活科技

生物 高一生物、高二生物
資訊

科技

高一資訊科技、高二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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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採計範圍及科目調整(續)

高二數學A、數學B成績

數學維持1 個必修單科科目，不分列為2 個科目。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成績

推薦學校應依各相關課程綱要規定，按其於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填報之授課科目，分

別對應輸入於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之

科目成績內，並於校內公布後審慎辦理。

依據教育部109年12月9日大學多元入學工作圈暨考招長程案議題
規劃小組109年第9次聯席會議紀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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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採計範圍及科目調整(續)

綜合高中「科技領域」

綜合高級中學依課程規劃未開設科技

領域「資訊科技」或「生活科技」必

修單科學業成績者，應對應普通高級

中學之必修科目暨學分數，自訂各單

科成績之計算方式，並於校內公布後

審慎辦理。

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10年03月04日第8屆常務委員會

第13次會議紀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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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招生作業高中常見問題說明

11

⚫ 未成立高中校內推薦委員會

⚫ 委員會組織成員不夠多元

⚫ 未確實執行其權責工作

⚫ 未明定推薦原則程序並公告

⚫ 未經校內推薦委員會議通過

⚫ 推薦原則須含成績處理計算

方式、推薦資格、校內評定

推薦程序辦法等⚫ 學業成績總平均計算方式與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不符

⚫ 重修或補考未以原成績計算

⚫ 重讀未以再次選讀成績計算

⚫ 未明定校內成績更正作業程序

⚫ 漏登錄成績或校內成績系統錯誤
⚫ 未確實管控校內學生學籍管理

⚫ 學籍資料未報請主管機關核查

⚫ 誤傳休學、轉學等不符資格生

⚫ 就讀科、班別、學程誤植
⚫ 未確實執行業務交接工作

⚫ 未詳閱繁星推薦規定及簡章



繁星推薦報名注意事項
可推薦名額及推薦順序
⚫ 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 第一、第二及第三類學群得各別推薦符合資格學生至多2名，惟須合併排定推
薦學生之推薦順序（即推薦順序1至6）。

⚫ 第四類學群、第五類學群、第六類學群、第七類學群、第八類學群得各別推薦
符合資格學生至多2名，並各別排定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即推薦順序1至2）。

⚫ 原住民學生得另依前項規定推薦至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校系。

範例：

某設有普通科及體育班的高中，欲推

薦學生至某大學的第一、第二、第三、

第七及第八類學群，則此高中於繁星

推薦報名時對於該大學的可推薦名額

及須排定的推薦順序

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

第一類學群 2

排1～6 的順序第二類學群 2

第三類學群 2

第七類學群 2 排1～2 的順序

第八類學群 2 排1～2 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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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星 推 薦 分 發 比 序
( 篩 選 ) 規 則 及 說 明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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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分發比序(篩選)規則及說明
學科能力測驗為選考，大學校系至多參採4個科目為其檢定、分發比
序之科目，且得就參採之學測科目另訂組合為分發比序項目之一項。

「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篩選)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
級分(缺考、未報考成績以零級分計)，不得參加分發比序。」之規定
中，所稱「學科能力測驗科目」包含校系自訂學測科目組合。

學測、英聽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國文 均標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英文 -- 2.學測國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數學A -- 3.學測數學A級分

數學B -- 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社會 -- 5.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自然 --

英聽 --

範例：

1. 國文、數學A跟自然級分總和為零級分

➢ 不可參加分發比序

2. 數學A為零級分，國文達均標、國文跟

自然級分總和大於零級分

➢ 可參加分發比序

註：可參加分發比序≠分發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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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第1-7類學群分發比序規則及說明

分發比序由本會進行，得採二輪分發作業。

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

一律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

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第一階段篩選。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以共

1 名為限；第四類學群、第五類學群、第六類學群、

第七類學群分別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各以 1 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校再錄取

人數不受 1名之限制。

※原住民分發比序作業與一般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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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第8類學群篩選規則及說明

比序篩選由本會進行，得採二輪比序作業。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如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
用至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大學。部分大學另訂有指定項目甄試報名之規定，考生應
依其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繳費及報名。

第一輪比序：各推薦學校於第一輪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以 1 名為限。
第二輪比序：第一輪比序後通過篩選人數未達校系所訂預計甄試人數時，本會再依該

校系所訂之比序項目進行比序作業。各推薦學校於第二輪比序時，就同
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
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
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且一經錄取後，
不得參加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推薦學校於辦理推薦作業時，務必確實告知受推薦至第8類學群之學生前述有關
大學「申請入學」招生報名及登記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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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申請入學
重要日程草案(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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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申請入學重要日程草案 ( 節 錄 1 )

日 期 項 目

110.08.31 (一) 公告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之校系(不含新增及公費生校系)

110.10.25 (一) 公告參加術科考試校系、公告校系參採之學測科目

110.11.05 (五) 簡章公告 [ 110.12.01 (三) 發售 ]

110.11.10 (三) 至 11.12 (五) 
辦理高中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試務相關作業宣導、繁星推薦

「成績上傳作業軟體」說明會

111.01.11(二) 至 01.12(三) 中度或重度聽障生免檢定英聽資格申請及寄送證明文件

111.01.24 (一) 下午2時 公告免檢定英聽資格審查結果

111.02.24 (四) 至 02.25 (五) 辦理高中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報名作業系統說明會

111.03.02 (三) 至 03.03 (四)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知單、術科考試成績通知單

111.03.08 (二) 上午9時起 報名學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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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申請入學重要日程草案 ( 節 錄 2 )

日 期 項 目

111.03.23 (三) 上午0時起至
111.03.25 (五) 下午5時止

集體報名學校及個別報名考生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

111.03.24 (四) 至 03.25 (五)
集體報名學校及個別報名考生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集報 :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個報 :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1.03.31 (四) 上午9時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11.05.05 (四) 至 05.11 (三) 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勾選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開放

111.05.12 (四) 至 05.13 (五) 高中(職)學校上傳應屆畢業學生之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7時止)

111.05.16 (一) 至 05.17 (二)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應屆畢業學生上網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1.05.19(四) 至 06.05(日) 各大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11.06.09 (四) 至 06.10 (五) 錄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1.06.15 (三)上午9時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111.06.15(三) 至 06.18(六)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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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入 學 第 一 階 段
篩 選 規 則 及 說 明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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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及說明

0 1

0 2

學科能力測驗為選考，大學
校系至多參採4個科目為其檢
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科目，
且得就參採之學測科目另訂
組合為倍率篩選項目之一項。

「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及
採計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
總和為零級分(缺考、未報考
成績以零級分計)，不得參加
篩選。」之規定中，所稱「學

科能力測驗科目」包含校系自
訂學測科目組合之科目。

0 3
倍率篩選至最低倍率時，若
篩選出的人數大於校系原訂
參加指定項目甄試的人數，
該級分(分數)之同級分(分數)
考生則依校系分則於「同級
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中所
訂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及順
序，依序篩選至達校系原訂
參加指定項目甄試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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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生 離 島 生 願 景 計 畫 生

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即未
通過檢定或倍率篩選）之原
住民生，其報名校系訂有原
住民外加名額者， 依該校
系所訂「同級分(分數)超額
篩選方式」所訂順序一之學
科能力測驗科目級分總和，
核算級分後以外加名額五倍
之人數進行外加名額之篩選，
通過者取得參加第二階段指
定項目甄試之資格。

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離
島生，其報名校系訂有離
島外加名額且符合報名校
系要求之離島縣市者，一
律取得參加第二階段指定
項目甄試之資格。

◼ 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願景
計畫生，其申請校系訂有願
景計畫外加名額者，一律先
以願景計畫外加名額通過第
一階段篩選，惟得否參加第
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由其通
過之校系審查認定。

◼ 願景計畫生報名申請入學校
系願景組(如：高雄大學及金
門大學)，須通過該系組檢定、
倍率篩選，始得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得否參加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由其通過之校
系審查認定。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及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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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範例

範例：

1. 國文、英文、數學A(或數學B)跟自然級分
總和為零級分

➢ 不可參加第一階段篩選

2. 國文為零級分，數學B達前標、自然達均標，
因英文、數學B跟自然級分總和大於零級分

➢ 可參加第一階段篩選

3. 國文為零級分，數學A跟自然皆達均標，因英
文、數學A跟自然級分總和大於零級分

➢ 可參加第一階段篩選

4. 原住民外加名額篩選採用學測「國文、英文、
自然」之級分總和

註：可參加第一階段篩選≠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校系同時參採學測數學A、數學B作為篩選科目時，僅限設為檢定，不得用於倍率及採計。
下表範例校系於進行檢定篩選時，考生僅須達到[數學A均標]或[數學B前標]其一標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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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校系
招生名額3名；預計甄試人數9名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學測成績採計方式

國文 -- 8.5 *1.00

英文 -- -- *1.00

數學A 均標 -- --

數學B 前標 -- --

社會 -- -- --

自然 均標 3 *1.50

國英自 -- 5 --

英聽 -- -- --

同級分(分數)
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檢定、倍率篩選說明
範例校系之篩選說明：
所有報名考生中，達檢定標準[數學A均標、自然均標]有20名、[數學B前標
、自然均標]有30名，故通過檢定篩選共計50名；則其倍率篩選方式如下：

國文級分：3*8.5＝26
→ 依國文級分高低篩選出招生名額(3名)之8.5倍(26名)考生

國文、英文、自然級分總和：3*5=15
→ 依國文、英文、自然級分總和高低篩選出招生名額(3名)之5倍(15名)考生

自然級分：3*3＝9
→ 依自然級分高低篩選出招生名額(3名)之3倍(9名)考生

若自然級分篩選出的人數大於預計甄試人數9名，篩選出自然科最低級分
之同級分者，依校系分則於「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中所訂之學測
科目及順序，再次依序進行篩選。

→自然科最低級分之同級分者，依表中「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之順序，依序篩選

至達預計甄試人數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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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考生需先通過檢定篩選，才能參加次項之倍率篩選。



申 請 入 學 第 二 階 段
審 查 資 料 調 整 說 明

Part 

6



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審查資料項目調整
校系所訂審查資料項目內容調整，各大項之內容於分則表內以A~T代碼表示之。
A~T代碼所對照之名稱請詳見下方對照表：

審
查
資
料

項目：修課紀錄(A)、課程學習成果(B)、多元表現(J、L、N)、 學習歷程自述(O)、
其他(R.程式設計相關活動)。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說明：1.「多元表現」項下「L.檢定證照」限高中資訊工程能力相關證明文件。
2. 繳交之各項資料，限高中時期。3.程式設計相關活動請自行撰述(格式不拘)。

審查資料項目內容以上表範例說明

參照左方對照表，該校系要求考生繳交之審查資料分
別為A.修課紀錄、B.書面報告、J.競賽表現、L.檢定證
照、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R.
程式設計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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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註記：
1. 校系如有要求修課紀錄，即針對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
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高中之課程等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2. 校系如有要求課程學習成果，考生可就校系要求項目內容或其他
課程學習成果選擇提供至多3件。

3. 校系如有要求多元表現，考生可就校系要求項目內容或其他有利
審查資料選擇提供至多10件，並須另行上傳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審查資料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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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登入系統後，如有EP資料，每個通過篩選之校系
皆可選擇「使用EP」或「自行上傳PDF」(二擇一)；如
無EP資料，每個通過篩選之校系皆「自行上傳PDF」。



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